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方案
为了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组织工作效率，进一步突出针对性，以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组织工作主要由二级学院承担。具体方案如下：

1. 工作布置

2016年9月底，科技与产业处召开科研院长国自基金推进会议，布置总体要求：

总体目标：提质保量
总体要求：博士必须申报，教授要求申报，副教授和在读博士鼓励申报
工作重点：（1）2016年度优质申报书，特别是其中的面上项目；（2）2016年度国家自然基金结题项目；（3）2016年度省基金结题项目。
三级责任主体：申报人、二级教学单位、科技与产业处

工作模式：五阶段评审
申报人：

积累高水平成果，凝练申报书，组建团队。

二级教学单位职责：

① 做好动员工作。充分动员博士和教授，特别是符合青年基金申报条件的教师积极撰写基金申报书，在此基础上按照学校要求更大范围内组织教师申报，特别是在读博士。

② 做好布局工作。利用2-3年时间，梳理学科方向，构建研究条件，着力打造2-3支科研团队，动员教师服从大局改变研究方向，改变研究方向零散的不利局面。

③ 组织发表高水平论文和发明专利。寻找、明确高水平刊物，利用学科专业建设条件，在凝练学科方向的基础上，组织教师发表高水平论文和获批授权专利。

④ 做好项目申请书的评阅和组织评阅工作。研究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要求，分析研究本单位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返回意见，针对本单位教师撰写的2017年度项目申请书进行评阅，与教师进行交流探讨，给出修改意见；邀请省内国内同行专家对项目申报书进行评阅，做好教师与专家之间交流沟通的桥梁；与科技与产业处一起，按照时点要求，督促教师按期完成各项要求。

⑤ 组织同行知名专家进行四个阶段评审。所邀请的专家必须是参加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包括函评和会评）的、近几年撰写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本的、在省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省内知名高校教授。

工作重点：以2016年度优质申报书为重点。

科技与产业处职责：

① 及时获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作新形势，新要求；

② 制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工作计划，按照时点要求二级学院递交相关材料。

③ 督促、支持二级教学单位进行多个阶段专家评审，科技与产业处及时跟进，掌握各阶段申报进展，及时了解总体申报情况。

④ 统计项目申报相关信息。

⑤ 做好相关咨询工作。

2. 二级教学单位动员

2016年度10月中旬，各二级单位组织教师进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动员。截止到2016年10月10日，各单位科研秘书需上报动员时间安排和邀请专家，科研与产业处将挂校园网公告栏，联系人：李微老师，86118986，相关专业教师可进行旁听。科技与产业处将不再组织全校范围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动员会。

3. 确定方案

2016年度10月底，各二级教学单位报送四轮评审明确方案，科技与产业处统计方案，召开处办公会讨论，上报主管校长批准。

4. 第一阶段：即日起-10月31日

10月26日前，教师撰写申请书初稿（暂用2016年度申请书）。

10月31日前，各二级单位受理申请书初稿，根据申报情况及往年未立项项目函评反馈意见，组织校内有承担基金项目经验的专家对申报书进行集中初评（项目申请人以ppt形式进行汇报）。初评重点是对选题、科学问题等进行点评。

5. 第二阶段：11月1日-11月30日

11月25日前，教师根据意见修改申请书。

11月30日前，各单位组织校内外专家对申请书进行第二轮评议（专家到校进行会议评审），要求专家当面对申请书进行一对一的评议指导。各二级单位邀请至少2名校外同行知名专家进行二审，所邀请的专家必须是省内参加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函评的具有教授职称的专家。评审专家名单和评审情况报送至科技与产业处，修改意见返回各教师。

6. 第三阶段：12月1日-12月25日

12月21日前，申请人根据专家第二轮预评意见，对申请书继续修改完善。
2016年12月25日前，各二级单位邀请至少2名校外同行知名专家进行第三轮评议（专家到校进行会议评审），所邀请的专家必须是省内参加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函评的具有教授职称的专家，要求专家当面对申请书进行一对一的评议指导。评审专家名单和评审情况报送至科技与产业处，修改意见返回各教师。

7. 第四阶段：12月26日-2017年1月18日

2017年1月15日前，申请人根据专家第三轮预评意见和“2017年度国家基金指南”，对申请书继续修改完善。
2017年度1月20日前，各二级单位邀请至少2名校外同行知名专家进行第四轮评议（专家到校进行会议评审）。评审专家名单和评审情况报送至科技与产业处，修改意见返回各教师。

需要说明的是：科技与产业处视情况将参加以上各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工作（会议评审，专家名单、评审时间需提前两天报科技与产业处备案）。
8. 第五阶段：2017年1月18日-3月11日
 申请者利用寒假时间根据专家反馈意见对申报书进行修改和完善。  

科技与产业处组织专家对评价较好的优质申请书进行第五阶段集中评审，申请人与专家面对面封闭交流；同时进行上报基金委前的申请书全面形式审查。 

9. 相关时间节点

	日  期
	内  容

	9月底-10月初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评审意见交流

	10月中旬前
	二级教学单位动员

	10月底
	二级单位确定四轮评审方案，第一阶段评审结束

	10月-2017月3月5日
	申报人撰写、修改国自基金申请书

	11月30日
	二级单位第二阶段评审结束，申请人根据意见修改申请书

	12月25日
	二级单位第三阶段评审结束，申请人根据意见修改申请书

	2016年12月30日前
	项目申请人填写《项目申请人开通账号提供信息表》，各单位科研秘书汇总后发送到科技与产业处指定邮箱

	2017年1月18日
	二级单位第四阶段评审结束，申请人根据意见修改申请书

	2017年2月25日（暂定）
	作申报系统使用培训报告，申报人、科研秘书参加

	2017年1月18日—3月11日
	科技与产业处第五阶段评审，申请人根据修改意见修改申请书

	2017年3月3日16:00前
	申报人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提交申请书。

	2017年3月8日16:00前
	各单位科研秘书形式审查并返回申请人修改

	2017年3月10日16：00前
	各单位将正式申请书的纸稿质、电子稿、形式审查明细表统一交科技与产业处，逾期申请的项目将不再受理

	2017年3月11日—3月14日
	科技与产业处审查，审核有问题的退回修改，修改者重新提交时需要用新的形式审查表到科技与产业处替换旧的。

	2017年3月15日16：00前
	最终稿截止上报，科技与产业处二次审查。 

	2017年3月16日—3月18日
	科技与产业处检查版本号并盖章，提交电子文件，生成PDF格式文件，寄出申请书及汇总表。

	2017年5月30日前
	科技与产业处统计申报数据，生成分析报告


注：该方案也适用于国家社科基金申报。

